
浙江义乌邵某某、毛某某涉嫌销售伪劣产品案

法律要旨

在疫情防控期间，生产、销售伪劣的防治、防护产品、物资，符合刑法第一

百四十条规定的，以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。

基本案情

犯罪嫌疑人邵某某系外贸从业人员，得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市场急

需口罩，便至义乌寻找货源转手卖出以赚取差价。1 月 25 日，犯罪嫌疑人邵某

某先后两次从田某某（另案处理）处购置劣质仿冒“3M”口罩共计 2万个，并将

上述口罩销售给犯罪嫌疑人毛某某，销售金额达十八万余元。犯罪嫌疑人毛某某

通过微信又将该批口罩出售给他人，销售金额二十万余元。案发后，涉案劣质仿

冒“3M”口罩在运输途中被截获。经浙江省轻工业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国家纺织服

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（浙江）检验，涉案口罩的标识、头带、过滤效率均不

符合标准要求，系不合格产品。

1月 25 日晚，义乌市公安局经群众举报及舆情监控，在义乌市江北下朱查获

涉嫌销售劣质仿冒“3M”防护口罩的犯罪嫌疑人邵某某、毛某某等人，1 月 27

日对犯罪嫌疑人邵某某、毛某某等人刑事拘留。义乌市人民检察院在犯罪嫌疑人

邵某某、毛某某被刑拘当天即主动对接义乌市公安局，于 1月 28 日提前介入该

案，提出完善证据、后续侦查和追诉上家的意见，上家田某某于 1月 29 日被抓

获到案。义乌市公安局于 1 月 30 日将该案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，义乌市人民

检察院同日对犯罪嫌疑人邵某某、毛某某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。目前，义乌市人

民检察院正引导公安机关对邵某某、毛某某销售伪劣产品案完善证据，将于近日

对该案进行审查并提起公诉。该案系全国首例防疫期间“问题口罩”批捕案件，

向社会发布后，被媒体广泛报道，相关短视频报道在抖音、快手等平台播放 2.5

亿次、转发 1.25 亿次，微博热搜阅读 1.4 亿次，引发社会高度关注。


